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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关于根据政府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颁布的第 146/2025/NĐ-CP 号法令第 28条第 6

款，在工业与贸易领域实施分权、分级管理的规定，颁发出口货物原产地证明书及书

面批准企业自行声明原产地的通知

法律依据：

• 根据 2017 年《对外贸易管理法》；

• 根据 2025 年《政府组织法》；

• 根据 2025 年《地方政府组织法》；

• 根据 2025 年《法律规范性文件颁布法》；

• 根据国会于 2025 年 2月 19 日颁布的第 190/2025/QH15 号决议，关于国家机构组织

结构调整的若干问题的处理；

• 根据政府于 2025 年 4月 1日颁布的第 78/2025/NĐ-CP 号法令，对《法律规范性文

件颁布法》部分条款的详细规定和实施指导；

• 根据政府于 2025 年 6月 12 日颁布的第 146/2025/NĐ-CP 号法令，关于工业与贸易

领域的分权分级管理规定；

• 根据政府于 2018 年 3月 8日颁布的第 31/2018/NĐ-CP 号法令，对《对外贸易管理

法》中关于货物原产地的详细规定；

• 根据进出口局局长的提议；

工贸部部长发布本通知，关于根据政府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颁布的第

146/2025/NĐ-CP 号法令第 28 条第 6款，在工业与贸易领域分权管理的背景下，颁发

出口货物原产地证明书以及书面批准商人自行声明原产地的规定。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一条：调整范围

本通知根据政府 2025 年 3 月 12 日第 146/2025/NĐ-CP 号法令第 28条第 6款的规

定，规定了货物原产地证书（以下简称 C/O）和出口商自我声明原产地的书面批准文

件（以下简称批准文件）的签发工作。

第二条：适用对象

1．工贸部进出口局。

2．各省、市人民委员会。

3．与国家原产地管理相关的商人、组织及个人。

第二章：C/O 与批准文件的签发与执行

第三条：C/O 与批准文件签发执行原则

1．确保国家对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的一致性与全面性。

2．确保符合《政府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3．符合越南所加入的国际条约。

4．确保不妨碍原产地国际条约的履行。

第四条：C/O 与批准文件签发的内容与范围

1. 工贸部进出口局负责签发并组织实施附录 I所列 C/O 与批准文件，条件符合第

5条时予以执行。

2. 获得省级人民委员会授权的组织，在符合第 5条条件的情况下，可依附录 II

签发 C/O 与批准文件。

3. 是否满足条件按附录 III 的评估表格进行自评。

第五条：签发 C/O与批准文件的条件

1. 拥有具备能力的工作人员队伍。

2. 接受过原产地方面的培训。

3. 拥有原产地证书收费账户。

4. 配备运行 eCoSys 系统的数字基础设施（网址：www.ecosys.gov.vn）。

5. 配备独立存储区与必要设备以存档资料。



第三章：执行责任与实施条款

第六条：省级人民委员会的责任

1. 本通知生效起 90日内，须确保被授权组织能够开展签发工作。

2. 向进出口局报送组织信息、公章样本、签字样本等。

第七条：获授权组织的责任

1. 维持符合第 5条的条件。

2. 正确执行流程，接收并处理商人反馈。

3. 指导商人申请 C/O与批准文件。

4. 审核、确认已签发的 C/O与批准文件。

5. 定期或临时报告签发情况与原产地费用。

第八条：工贸部所属单位的责任

1. 进出口局：

a）汇总执行情况。

b）制定培训方案。

c）组织协调检查。

d）维持签发条件。

2. 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局的职责：

a）管理 eCoSys 系统的技术基础设施，将电子 C/O数据从 eCoSys 系统连接并传输

至越南国家单一窗口门户网站。

b）为签发 C/O 和书面批准文件的机关和组织在 eCoSys 系统上创建账户并分配编

号。

c）在 eCoSys 系统上发布和更新签发 C/O和书面批准文件的机关和组织目录。

第九条生效条款

1）本通知自 2025 年 7月 1日起生效。

2）若本通知所引用的法律文件被修改、补充或替换，则应根据已修改、补充或替

换的法律文件执行。

附录 I -由工贸部进出口局签发的原产地证书（C/O）和批准文件样本清单

1. D 式原产地证书和批准文件



根据 2020 年 8 月 14 日第 19/2020/TT-BCT 号通知，修订和补充有关实施《东盟货

物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的通知。

2. E 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19 年 7 月 30 日第 12/2019/TT-BCT 号通知，规定《东盟与中国全面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3. AI 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10 年 4 月 15 日第 15/2010/TT-BCT 号通知，实施《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

定》的原产地规则。

4. AK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14 年 6 月 25 日第 20/2014/TT-BCT 号通知，实施《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

协定》的原产地规则。

5. AJ 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22 年 12 月 23 日第 37/2022/TT-BCT 号通知，规定《东盟－日本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6. AANZ 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15 年 9 月 24 日第 31/2015/TT-BCT 号通知，实施《东盟－澳大利亚－新西

兰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原产地规则。

7. AHK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19 年 11 月 8日第 21/2019/TT-BCT 号通知，规定《东盟－中国香港自由贸易协

定》的原产地规则。

8.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RCEP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2 年 2 月 18 日第 05/2022/TT-BCT 号通知，规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9.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EUR.1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0 年 6 月 15 日第 11/2020/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

货物原产地规则。

10.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EUR.1 UK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1 年 6 月 11 日第 02/2021/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与英国及北爱尔兰自由贸易

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1.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CPTPP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9 年 1 月 22 日第 03/2019/TT-BCT 号通知，规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CPTPP）》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2.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EAV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6 年 9 月 20 日第 21/2016/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协

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3.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VN-CU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0 年 4 月 8 日第 08/2020/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古巴贸易协定》中的货物

原产地规则。

14.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VC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3 年 11 月 15 日第 31/2013/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的

原产地规则。

15.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VK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5 年 11 月 18 日第 40/2015/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的

原产地规则。

16.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VJ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09 年 5 月 18 日第 10/2009/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日本经济

伙伴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

17.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VI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4 年 8 月 1 日第 11/2024/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与以色

列国政府之间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8.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X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1 年 4 月 14 日第 17/2011/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业贸易部与

柬埔寨王国商业部之间关于促进双边贸易的协定中有关原产地规则的内容，适用于直

接进口到缔约方领土的可享受关税优惠的商品。

19.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S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0 年 1 月 25 日第 04/2010/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工业贸易部与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工业贸易部之间关于越老进口关税优惠商品的原产地规则的协定。

20.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B、A、ICO、土耳其、GSTP、BR9、DA59、秘鲁、委内瑞拉、CNM原产地证书以及

REX编号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5 年 5 月 5 日第 23/2025/TT-BCT 号通知，修订和补充 2018 年 4 月 3 日第

05/2018/TT-BCT 号通知与 2018 年 10 月 30 日第 38/2018/TT-BCT 号通知的若干条款，

内容涉及根据欧盟、挪威、瑞士和土耳其普惠制实施的原产地证明规定。

（附录 II -由省级人民委员会授权单位签发的原产地证书（C/O）和批准文件样本清单）

1.D 式原产地证书和批准文件

根据 2020 年 8 月 14 日第 19/2020/TT-BCT 号通知，修订和补充有关实施《东盟货

物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的通知。

2.E 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19 年 7 月 30 日第 12/2019/TT-BCT 号通知，规定《东盟与中国全面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3.AI 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10 年 4 月 15 日第 15/2010/TT-BCT 号通知，实施《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

定》的原产地规则。



4.AK 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14 年 6 月 25 日第 20/2014/TT-BCT 号通知，实施《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

协定》的原产地规则。

5.AJ 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22 年 12 月 23 日第 37/2022/TT-BCT 号通知，规定《东盟－日本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6.AANZ 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15 年 9 月 24 日第 31/2015/TT-BCT 号通知，实施《东盟－澳大利亚－新西

兰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原产地规则。

7.AHK 式原产地证书

根据 2019 年 11 月 8 日第 21/2019/TT-BCT 号通知，规定《东盟－中国香港自由贸

易协定》的原产地规则。

8.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RCEP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2 年 2 月 18 日第 05/2022/TT-BCT 号通知，规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9.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EUR.1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0 年 6 月 15 日第 11/2020/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0.

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EUR.1 UK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1 年 6 月 11 日第 02/2021/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与英国及北爱尔兰自由

贸易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1.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CPTPP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9 年 1 月 22 日第 03/2019/TT-BCT 号通知，规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2.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EAV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6 年 9 月 20 日第 21/2016/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

易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3.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VN-CU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0 年 4 月 8 日第 08/2020/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古巴贸易协定》中的货

物原产地规则。

14.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VC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3 年 11 月 15 日第 31/2013/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的原产地规则。

15.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VK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5 年 11 月 18 日第 40/2015/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的原产地规则。

16.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VJ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09 年 5 月 18 日第 10/2009/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日本

经济伙伴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

17.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VI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4 年 8 月 1 日第 11/2024/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与以

色列国政府之间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8.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X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1 年 4 月 14 日第 17/2011/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业贸易

部与柬埔寨王国商业部之间关于促进双边贸易的协定中有关原产地规则的内容，适用

于直接进口到缔约方领土的可享受关税优惠的商品。

19.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S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0 年 1 月 25 日第 04/2010/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工业贸易部与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工业贸易部之间关于越老进口关税优惠商品的原产地规则的协定。

20.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B、A、ICO、土耳其、GSTP、BR9、DA59、秘鲁、委内瑞拉、CNM 原产地证书以及

REX 编号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5 年 5 月 5 日第 23/2025/TT-BCT 号通知，修订和补充 2018 年 4 月 3 日第

05/2018/TT-BCT 号通知与 2018 年 10 月 30 日第 38/2018/TT-BCT 号通知的若干条

款，内容涉及根据欧盟、挪威、瑞士和土耳其普惠制实施的原产地证明规定。

（附录 II - 由省级人民委员会授权单位签发的原产地证书（C/O）和批准文件样本清

单）

1.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D 式原产地证书和批准文件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0 年 8 月 14 日第 19/2020/TT-BCT 号通知，修订和补充实施《东盟货物贸易协

定》原产地规则的通知。

2.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E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9 年 7 月 30 日第 12/2019/TT-BCT 号通知，规定《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3.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AI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0 年 4 月 15 日第 15/2010/TT-BCT 号通知，实施《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定》

中的原产地规则。

4.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AK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4 年 6 月 25 日第 20/2014/TT-BCT 号通知，实施《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协

定》的原产地规则。

5.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AJ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2 年 12 月 23 日第 37/2022/TT-BCT 号通知，规定《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6.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AANZ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5 年 9 月 24 日第 31/2015/TT-BCT 号通知，实施《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

由贸易区协定》的原产地规则。

7.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AHK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9 年 11 月 8 日第 21/2019/TT-BCT 号通知，规定《东盟－中国香港自由贸易协

定》的原产地规则。

8.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RCEP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2 年 2 月 18 日第 05/2022/TT-BCT 号通知，规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9.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EUR.1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0 年 6 月 15 日第 11/2020/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0.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EUR.1 UK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1 年 6 月 11 日第 02/2021/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与英国及北爱尔兰自由

贸易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1.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CPTPP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9 年 1 月 22 日第 03/2019/TT-BCT 号通知，规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2.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EAV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6 年 9 月 20 日第 21/2016/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与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

易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3.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VN-CU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0 年 4 月 8 日第 08/2020/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古巴贸易协定》中的货

物原产地规则。

14.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VC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3 年 11 月 15 日第 31/2013/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的原产地规则。

15.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VK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5 年 11 月 18 日第 40/2015/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的原产地规则。

16.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VJ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09 年 5 月 18 日第 10/2009/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日本

经济伙伴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

17.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VI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4 年 8 月 1 日第 11/2024/TT-BCT 号通知，规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与以

色列国政府之间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货物原产地规则。

18.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X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1 年 4 月 14 日第 17/2011/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业贸易

部与柬埔寨王国商业部之间关于促进双边贸易的协定中有关原产地规则的内容，适用

于直接进口到缔约方领土的可享受关税优惠的商品。

19.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S 式原产地证书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10 年 1 月 25 日第 04/2010/TT-BCT 号通知，实施越南工业贸易部与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工业贸易部之间关于越老进口关税优惠商品的原产地规则的协定。

20.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样本：

B、A、ICO、土耳其、GSTP、BR9、DA59、秘鲁、委内瑞拉、CNM 原产地证书以及

REX 编号

工贸部部长的通知文件：

2025 年 5 月 5 日第 23/2025/TT-BCT 号通知，修订和补充 2018 年 4 月 3 日第

05/2018/TT-BCT 号通知与 2018 年 10 月 30 日第 38/2018/TT-BCT 号通知的若干条

款，内容涉及根据欧盟、挪威、瑞士和土耳其普惠制实施的原产地证明规定。

附录 III（关于原产地证书（C/O）及批准文件签发条件的自我评估表）

机构名称: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 -自由 -幸福

编号：……

（地点），……年……月……日

一般信息

机构名称：

实施签发 C/O和批准文件的依据文件：

地址（请写明详细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II. 基础设施、设备和人力资源现状

1. 办公场所：



办公场所面积：……平方米，其中用于签发C/O 和批准文件的区域面积：……平方

米，用于存档的区域面积：……平方米

2. 当前用于签发 C/O和批准文件的计算机系统和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设备运行情况 备注

1 计算机 良好 /一般 / 差

2 设备情况

3 扫描仪

4 复印机

5 储存设备（仓库、架子等）

6 防虫、防鼠、防害设备（如有）

7 其他设备（如有）

3. 已建成的 C/O网络系统及电子批文系统情况

序号 基础设施 有 /无 网络提供商 系统运行状况 备注

良好 / 一般

1 高速互联网线路

2 eCoSys 系统账号

3 数字签名

4. 具备签发原产地证书商品的人员（直接处理申请、签发 C/O和电子批文）：

1 接受过签发 C/O和电子批文培训的人员数量：______人

2 实际处理原产地证书申请的人员数量：______人

3 有权签发 C/O和电子批文的人员数量：______人

c) 负责原产地证书签发的人员总数：............... 人



三、自我评估

（机构名称）已符合《2025 年 6 月 22 日第 40/2025/TT-BCT 号通知》第 5条所规定的

签发原产地证书（C/O）及电子批文条件。

收件人：

–如上所述。

主管领导

（签名、注明全名并盖章）

附录四

原产地证书（C/O）与批准文件签发情况报告

（根据 2025 年 6月 22 日第 40/2025/TT-BCT 号工贸部通知）

获省人民委员会授权的原产地证书与批准文件签发机构

编号：………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自由–幸福

（地点），……年……月……日

报告

关于第……季度 /年度原产地证书和批准文件的签发情况

敬启：………………………………

一、原产地证书和批准文件签发情况（如有）

序号 内容 是否分级授

权

原产地证书和批准文件实施依据（编号、签发日

期）



有 /无

1 签发 C/O

2 签发 CNM

3 其他签发

二、企业申请材料接收及原产地业务处理情况

1. 原产地证书与批准文件签发情况

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序号 原产地证书 /批准文件类型 数量（份） 备注

1 ……式 C/O

2 CNM

3 合计

b) 被取消的原产地证书（C/O）和被收回的批准文件数量：

序

号

原产地证书 /批

准文件类型

自……年……月……日

至……年……月……日

数量

（份）

金额（美

元）

原

因

1 ……式 C/O

2 CNM

3 批准文件

合

计

2. 对原产地证书及批准文件签发机构的检查、核实与配合核查活动

a) 对已签发原产地证书和批准文件的申请材料进行检查核实：（检查数量、不符合情

况、处理措施、被检查企业名称、编号、处理状态等）



b) 对生产场所的检查与核实：（检查次数、内容、企业名称、编号、处理结果；被拒

签 /被撤销或继续发证情况）

1. 为企业提供指导和咨询支持的活动

2. 在签发 C/O和批准文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有）：

三、组织、行政和人事工作

1. 被授权签字的公务员：

2. 企业的相关人员分工（如有）：

3. 各单位之间的组织协调（如有）：

五、建议与提议（如有）

…………

收件人：

• 如上；

• ……

主管领导

（签名、注明全名并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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